


乡宁县 2024 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

根据省、市清洁取暖实施意见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订乡

宁县 2024 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以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生态环

境保护的决策部署，全力推进我县冬季清洁取暖工作。按照“企

业为主、政府推动、因地制宜、宜热则热、宜电则电、宜气则

气”的原则，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，进一步提高清洁取暖比重，

加快构建绿色、节约、高效、协调的清洁取暖体系，为建设美

丽乡宁作出贡献。

二、实施范围及目标任务

2024 年全县清洁取暖改造工程涉及光华、台头、双鹤等 8

个乡镇、36 个村委、76 个自然村、共 2148 户，其中“煤改电”

2130 户，“煤改气”18 户(全部在台头镇)，约 22.5 余万平方

米。

三、实施原则和方向

进一步扩大县城周边的集中供热范围，加快完成中低压电

网改造工程，为进一步扩大“煤改电”范围奠定基础。今年清

洁取暖改造工作仍以“煤改电”为主，按照“自然村整村推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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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住人口集中，改造意愿强烈”的乡镇所在地、乡村振兴村、

高速等公路沿线交通便利点为主的原则持续推进，把“煤改

电”工作作为一项民生工程项目做实做好做出成效，努力建成

全省清洁取暖改造先进县。

（一）优先发展集中供热

昌宁镇、管头镇、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要充分挖掘现有集

中供热资源的潜力，加快热源和供热管网扩容改造，最大限度

扩大集中供热面积，对符合节能条件的采暖建筑实现可供尽供。

（二）精准实施“煤改电”工程

各乡（镇）要结合采暖区域的电力资源、区域电网支撑能

力等因素，因地制宜发展“煤改电”，电网改造工程由县政府

统筹部署，地电乡宁分公司具体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合理选择采暖设备

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保障水平，各乡镇要扎实做好产

品宣传推介工作，推广使用有产品质量合格证、ccc 认证、节能

产品认证的空气能等节能采暖设备。各乡镇负责保证设备运行

期间的安全维护和售后服务等具体工作。各住户根据自身情况

自主选择具体型号。

（四）有序推进“煤改气”工程

各乡（镇）要合理安排新增“煤改气”规模，按照“统筹

规划、循序渐进、以气定改、先立后破”的原则，稳妥有序推

进“煤改气”工程。要根据供气合同制定“煤改气”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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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年度计划，强化安全保障措施，稳步推进天然气供暖发展。

（五）持续保障生物质取暖

各乡（镇）压块站要持续保障全县范围内现有生物质炉具

的生物质压块燃料供给，压块站运行有困难的，由所在乡镇写

出申请，上报县能源局，县能源局统一协调完成全县生物质取

暖工作。

四、补贴办法及相关规定

（一）“煤改电”补贴

1.设备补贴：对参加“煤改电”改造的用户，给予电采暖

设备购置费 50%的补贴，每户最高补贴 4000 元；五保户电采暖

设备购置费县财政全额补贴。设备补贴待乡镇验收合格、经审

计部门审计后，直接补贴给改造户。

2.运行补贴：“煤改电”用户的上级运行补贴按照晋发改

商品发〔2019〕458 号文件规定执行，政策如有变更，按照变更

后的文件执行，上级运行补贴政策由地电乡宁分公司负责兑现。

（二）“煤改气”补贴

1.设备补贴：对参加“煤改气”改造的用户，每户一次性

给予“3000+1000 元”的补贴（3000 元的管网补贴和 1000 元的

壁挂炉补贴），五保户“煤改气”费用由县财政全额补贴。设

备补贴待乡镇验收合格、经审计部门审计后，直接补贴给改造

户。

2.运行补贴：使用天然气独立采暖的居民，用气价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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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气价（2.7 元/m
3
）计算，采暖季（当年 11 月 15 日至次年 3

月 15 日）购买用于采暖的天然气，给予 1 元/m
3
的气价补贴，每

户最高补贴不超过 1500 元。当年补贴采用直补的办法，对照居

民到 12 月底实际购买的天然气量，直接拨付燃气公司。次年采

暖季结束后，各乡（镇）政府配合燃气公司负责核定用户本采

暖季采暖用气量，经审计部门审计后补贴给燃气公司。

（三）生物质压块站点补贴

各乡镇生物质压块站点生产的压块燃料按 700 元/吨计价，

其中县财政补贴 500 元，农户自己承担 200 元。对采用生物质

取暖的“五保户”，每户免费供应 1 吨生物质压块，费用由县

财政全额补贴。各压块站负责根据县清洁办安排进行配送并自

行承担装卸费和运费。财政补贴部分由乡镇负责根据实际情况

核算造册，本年度补贴费用按实际供应量，由乡镇直接拨付给

加工站点；次年（2025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）补贴费用待采

暖季结束后，各乡（镇）政府核定本采暖季压块燃料实际供应

量，经审计部门审计后，由乡镇直接拨付给加工站点。

（四）其他规定

1.凡已实施清洁取暖改造并享受供暖补贴政策的用户，必

须无条件拆除原使用的燃煤锅炉、蜂窝煤炉等取暖设备，并执

行“禁煤区”的相关规定。

2.对涉及清洁取暖工程项目的土地、规划、立项、招投标、

施工等许可审批手续要开辟绿色通道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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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对已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并享受过政府补贴的用户（“煤

改电”替代生物质炉具、石墨烯壁挂暖气片的除外），2024 年

不再享受清洁取暖改造补贴。

4.对县域内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区域，要严格按照“禁煤

区”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政府强力推动

各乡(镇)是清洁取暖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全面负责组织

实施本辖区内清洁取暖改造工作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明确工作目

标，明确所有项目工程的推进和完成时间节点，制定推进时间

进度表，严格落实清洁取暖周报告、月例会制度，认真开展督

促检查，全面加快建设进度，确保 10 月底前全面完工，采暖季

前完成验收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

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，加强协调联动，共同推进冬季清

洁取暖工作。

县能源局负责协调地电乡宁分公司完成确定的“煤改电”

改造户的入户电力改造任务；协调指导全县生物质取暖工作，

负责补贴资金拨付到位，督促各乡镇收集群众承担部分资金并

协调支付给压块站，安排、协调各压块站的燃料发放工作。

县财政局负责清洁取暖补贴资金及时拨付到位，监督资金

使用，做好资金清算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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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审计局负责对清洁取暖执行情况进行审计，并出具审计

结果。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全县清洁

取暖采暖设备的产品质量进行抽查，对质量不合格产品及时函

告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并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。

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负责协调中燃公司完成全县“煤改气”

工程的实施，并配合各乡镇完成验收工作；负责协调中燃公司

做好全县“煤改气”用户的运行补贴。

市生态环境局乡宁分局负责执行国家和省清洁供暖炉具排

放标准，做好生物质压块站的环境监管工作。

县应急管理局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冬季清洁取暖工程突

发事故的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，并负责生物质压块站点消

防安全监管以及安全设施监督检查。

地电乡宁分公司具体负责实施电力设施改造，并配合各乡

镇完成“煤改电”采暖设备的验收工作。

乡宁县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在县市政公用服务

中心的协调指导下，实施确定进行“煤改气”改造住户的管道

及入户改造任务，配合各乡镇完成“煤改气”验收工作;落实全

县已实施“煤改气”住户的运行补贴。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各自辖区内清洁取暖改造户验收

工作；组织收集生物质压块群众承担部分资金，据实登记造册，

并根据安排同压块站签订供需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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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部门主动作为

县直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、协调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，

强化业务指导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按照职责制定 2024 年实施

方案，对相关清洁取暖改造工程进行调度、统计、分析、汇总，

并向县清洁办及时反馈数据信息，共同推进清洁取暖改造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安全管理

各乡（镇）、县直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，严格落

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，抓好产品质量、项

目施工、稳定运行、维修保障等全过程管理。

（五）积极宣传引导

各乡（镇）、县直有关单位在宣传工作上要采取多种手段，

通过电视、广播、自媒体、宣传册、标语等形式，做好清洁取

暖宣传引导工作，要让群众入脑入心，真正理解实施清洁取暖

的目的意义，变“要我干”为“我要干”，加快形成“户户都

想改、人人会操作”的局面。

（六）强化督查考核

县政府将组织督查组深入各乡镇对清洁取暖工作进行不定

期督查。同时将清洁取暖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列入年度目标

责任考核范围，严格考核奖惩。对措施不力、进度迟缓、不能

按期完成任务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；有压块站的

乡镇政府，要从合同签订、压块质量、生产进度等方面对压块

站进行严格把关，确保完成县政府下达的生产任务；县政府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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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虚报冒领、套取上级补贴资金的乡镇政府和压块站，依法依

规严格重处；对于收购倒卖生物质压块等非法违法行为，将重

点打击，确保全县生物质取暖工作健康有序推进。

附件：1.《乡宁县2024年清洁取暖“煤改电”工程实施方案》

2.乡宁县 2024 年清洁取暖改造任务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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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乡宁县 2024 年清洁取暖“煤改电”
工程实施方案

根据省、市清洁取暖实施意见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订乡

宁县 2024 年清洁取暖“煤改电”工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认真落实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

计划，在规定范围内，按照政府推动、市场运作、发动群众的

原则，采取给予适当补贴的方式，大力实施“煤改电”工程，

促进城乡取暖方式和结构调整优化，减少煤炭消耗和烟尘排放，

实现全县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。

二、实施范围及目标任务

2024 年全县清洁取暖改造工程涉及光华、台头、双鹤等 8

个乡镇、36 个村委、76 个自然村、共 2148 户，其中“煤改电”

2130 户，“煤改气”18 户(全部在台头镇)，约 22.5 余万平方

米。

各乡镇在 2024 年确定的任务范围以外实施“煤改电”要由

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上报县清洁办，县清洁办统一上报县清洁

取暖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领导小组结合实际情况给予研究确定是

否享受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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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采暖设备的选择

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保障水平，各乡镇要扎实做好产

品宣传推介工作，推广使用有产品质量合格证、ccc 认证、节能

产品认证的空气能等节能采暖设备。各乡镇要保证运行期间的

安全维护和售后服务等具体工作。各住户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

择具体型号。

四、电力设施改造

因“煤改电”用户用电容量增加，需改造电力设施。由能

源局牵头组织协调，地电乡宁分公司具体实施。10kv 以上变电

及主线路项目，资金由地电乡宁分公司自筹解决；“煤改电”

公用配电台区及配电线路部分（含户表部分）由县财政根据财

政评审结果全额补贴。县能源局监督地电乡宁分公司使用补贴

资金和工程质量，根据施工进度分批支付补贴资金。

五、验收与补贴

（一）清洁取暖改造完工后,电力部分由县能源局负责验

收；采暖设备由各乡（镇）政府组织村委及地电乡宁分公司验

收人员进行验收，并在三方验收表上签字盖章。同时，各乡（镇)

政府对完成改造的户建立一户一档(一户一档至少包含验收表、

户主身份证照片、户主和设备合照、产品合格证、住户设备款

收据等),并将一户一档资料扫描成 PDF 电子档，与纸质档一起

留存。

（二）由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牵头，对清洁取暖用户的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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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、户主、取暖面积、采暖设备型号等信息进行登记汇总，并

经乡镇、村委、地电乡宁分公司等三方签字确认，在乡（镇）

村两级公示 7 天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各乡镇将汇总情况分别

报送县清洁办和县财政局、审计局，经审计后通过惠农“一卡

通”账户直接兑付补贴资金。

六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职责分工

县清洁办负责进行总体指导和督办，能源局牵头协调，地

电乡宁分公司负责电力设施改造，各有关乡（镇）政府具体负

责本乡镇“煤改电”工作的组织协调。

(二）时间节点安排

2024 年清洁取暖“煤改电”工程按以下时间节点开展工作:

1、2024 年 5 月 25 日前，由县能源局牵头，各乡（镇）政

府和地电乡宁分公司配合，按照技术规范要求，完成本县域范

围内确定实施“煤改电”改造村庄的电网建设规划，并拿出投

资预算。2024 年 8 月 25 日前，地电乡宁分公司负责完善电网改

造工程各项手续。

2、2024 年 10 月 25 日前,地电乡宁分公司及相关乡镇全面

完成电网改造及“煤改电”改造工程,要合理安排进度，科学组

织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安全，如期完工，具备投运条件。

2024 年“煤改电”工程可采用电网改造、设备安装同时进

行的方式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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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2024 年 10 月底前，对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，采暖季

前投入使用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乡镇、县能源局和地电乡宁分公司要

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强化组织协调，落实工作责任，确保清洁取

暖“煤改电”工程按期完成。

（二）精准宣传。各乡镇在宣传工作上要采取多种手段，

要让群众入脑入心，真正理解实施清洁取暖的目的意义，变“要

我干”为“我要干”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形成户户都想改、人

人会操作。

（三）保证质量。各乡（镇）政府和各清洁取暖成员单位，

要按照属地和职责分工，把安全和质量工作贯穿于清洁取暖工

程的全过程。各相关企业要文明施工、环保施工、安全施工，

严把工程质量关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
（四）真抓实干。各乡镇是清洁供暖“煤改电”改造的实

施主体，要及早谋划、提前动手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大宣传力

度，充分发动群众，营造全民动手、全体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五）统筹推进。各相关企业要及早谋划、尽快开工，和

各乡镇、村要建立沟通机制，每晚通报当日情况，谋划次日工

作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,形成乡镇、村、企业三位一体的

有机整体，全力打好清洁供暖这场硬仗。

(六）严守纪律。各乡镇、村、各有关单位要全力以赴抓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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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洁取暖改造工作，严把工程实施的预算关和决算关，严守财

经纪律，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。对骗取、套取资金的

行为要严肃查处，对工作中失职、渎职的要依法追究责任，构

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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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乡宁县2024年“煤改电”实施改造任务清单

序号 乡镇 村委名称 自然村
计划改造

户数
备注

1

枣
岭
乡

桥头 枣山 15

2 岭上

鞋底坡 25

蒲城 14

后庄 12

垣上 13

3 史家沟
史家沟村 66

寨上村 42

4 谭坪
谭坪 27

东阳 63

5 临河

井西岭 10

候家庄 22

上下庄 13

6 大坪

大坪 25

阳涧 50

孟涧 22

7 枣岭
安里村 27

坡底 19

8 驮涧 上庄 30

9 神底 神底 33

10 马涧

铁金村 38

寺村 50

南岭村 21

马涧村 41

小计 10村委 23自然村 6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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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宁县2024年“煤改电”实施改造任务清单

序号 乡镇 村委名称 自然村
计划改造

户数
备注

1

光
华
镇

光华 神坪 11

2 尧西

阳坡 8

上西坡 22

前闫家河 22

圪塔店 10

3 豁都裕 上窑村 47

4 黄花岭

坪坡 20

造凹圪垛 27

车坡 29

小计 4个村委 9个自然村 196

1

西
坡
镇

韩咀

云汉桥 45

韩咀 62

窑咀 64

碟子 74

桑岭 43

东庄 20

2 胡家岭村委 王家沟村 52

3 罗毕村委 胡坪 32

4 于家河村委 沙川 27

5 臧岭
臧岭 31

地坪 18

小计 5个村委 11个自然村 4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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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宁县2024年“煤改电”实施改造任务清单

序号 乡镇 村委名称 自然村
计划改造

户数
备注

1

双
鹤
乡

渰子村委
渰子村 21

沟西村 24

2 双凤渰村委 岭玉村 24

3 蝉峪河村委 曲里村 12

4 下章冠村委 西凉村 18

5 南崖村委

聂家河村 29

窑圪垛村 29

袁头村 20

小计 5个村委 8个自然村 177

1

昌
宁
镇

寺上村委

寺上 40

前庄 28

西坡 11

薛家山 12

2 法王庙村委

法王庙村 32

候家峁村 25

尉家岭村 39

龙门村

龙门村 38

土门河村 18

民悦新村 20

4 营里社区
田家原村 30

石咀村 53

小计 4个村委 12个自然村 3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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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宁县2024年“煤改电”实施改造任务清单

序号 乡镇 村委名称 自然村
计划改造

户数
备注

1 关
王
庙
乡

云丘山

鹿凹峪 18

庄头 15

石岸 21

2 木凹 木凹 16

3 赵庄 范庄 49

小计 3个村委 5个自然村 119

1
台
头
镇

嘉和
老阳坡 12

松卜岭 11

2 东庄 秦家坡 19

3 台头 一组 41

小计 3个村委 4个自然村 83

1
尉
庄
乡

吉家原
闫家坡村 14

下岭南村 14

2 堡子
韩家河 20

周仓原 15

小计 2个村委 4个自然村 63

合计 36 76 21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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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宁县2024年“煤改气”实施改造任务清单

序号 乡镇 村委名称 自然村
计划改造

户数
备注

1 台头镇 台头 一组 18

合计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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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县委办，人大办，政协办，法院，检察院。

乡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7日印发


